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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中国的财政分权

张 光

内容提要:“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大量的经验研究考

察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和公共部门发展的影响。既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经验研

究成果，大多数采取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的比重来测量财政分权。文章对这类测

量指标进行了评论，并论证了两类正确而且可行的财政分权指标: 各地财政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

和地区内各级政府财政收支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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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分权 政府间关系 测量 中国

“财政分权”概念被大量的研究用来概括和解释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

( Shirk，1993; Montinola et al. ，1996; 王绍光，1997; 张五常，2010) 。在这些研究中，有相当大的

部分使用了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就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政治腐败、土地违法、财政支出

结构、公共物品供给、国民健康、政府规模等重要的政治经济现象的影响做了定量的估计。显

然，对中国财政分权的测量，乃是这类经验研究的发现是否有效的关键。本文的目的是对既有

的测量方法做出评论，并提出我们认为可取的测量方法。
本文的正文由四节组成: 第一节对财政分权做概念性梳理，并介绍跨国研究中常用的财政

分权指标: 次国家政府财政收支占全国财政收支比重。第二节考察现有的有关中国财政分权

的测量方法。在这部分，我们首先对大量研究所采用的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方法———地方财

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的比重，或者各地人均财政收支占人均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的

比重，进行分析，指出这类测量是对跨国研究中常用的财政分权指标的误用。然后，我们对既

有研究中采用的其他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方法做简单的评述。第三节论证我们认为正确和可

行的两类指标: 各地财政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和地区内各级政府财政收支份额。我们使用中

国官方发表的相关数据，对这两组财政分权指标做了操作演示。最后是全文总结。

一、财政分权: 概念和测量

诚如施罗德和青木所言，测量分权、建构分权的指标，对于理论和政策研究者而言，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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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Schroeder ＆ Aoki，2009) 。之所以难，原因之一是我们很难找到能够覆盖

财政分权概念的方方面面的操作性定义，原因之二是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有限数据基础上进行

操作。
财政分权可定义为，“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和支出权限，使之能够独立地决定预算的

规模和结构”( Li，2010) 。伯德和伊贝尔认为，为了确定一国的财政分权水平，研究者应当回

答如下五个问题:“1. 谁决定谁得到什么收入? 2. 谁负责什么支出? 3. 政府间转移是如何运

作的? 4. 在借贷上，次国家政府具有多大的自由裁量权? 5. 回答这些问题的制度框架是由谁

来决定的?”( Bird ＆ Ebel，2006: 504)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操作这些问题?

最常见的一种操作方法是以全国的财政总收入或支出为分母、以地方财政总收入或支出

为分子，计算出一国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比重越大，被理解为分权程度越高。这一指标因为

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政府财政统计》年度数据的支持，而为大量跨国定量研究所采

用。世界银行网站开设了一个叫“财政分权指标”的栏目，对这两个变量及其变形的制作公

式、数据来源及其优缺点做了详细的论证①。同样的方法也可用于国内各地方财政分权的测

量。在这里，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把包含多级政府的地区的财政收支划分为两块，一是下级政府

的收支，二是上级政府的收支; 然后求出各地区下级政府收支对地区总收支的比例，比例越高

的地方，分权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诚如世界银行指出的，以地方收支占一国总收支比重( 或一国内各地区下级政府收支占

地区收支比重) 测量财政分权，仅仅刻画了“财政分权的某些侧面”，它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来

回答前面提到的有关财政分权的五个问题。但是，这一指标仍有简单、易于大样本操作的优点

而广为学者们使用。不幸的是，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研究中，这个指标被众多的学者误用了。

二、对既有的中国财政分权的测量的评论

在既有的有关中国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经验研究中，绝大部分都使用了地方财政收支占

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的比重来操作财政分权变量。尽管它们当中的不少论文发表在 SSCI 杂

志和国内学术期刊( 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参见表 2) ，但它们用来

测量财政分权的方法都值得探讨。
据我们所知，张涛和邹恒甫于 1998 年发表于英文期刊《公共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Pub-

lic Economics) 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 Zhang ＆ Zou，1998) ，是最早使用地方财

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比重的变量，来测量中国的地方财政分权的学术成果。该文使

用了如下三个指标来测量各省级行政区的财政分权水平:

( 1) DCcbe = 各省合计( 预算内 + 预算外) 支出对中央合计支出比例，以人均水平表示;

( 2) DCbe = 各省预算内支出对中央预算内支出比例，以人均水平表示;

( 3) DCebe = 各省预算外支出对中央预算外支出比例，以人均水平表示。
张涛和邹恒甫( Zhang ＆ Zou，1998) 的测量方法被此后发表的大量经验研究论文所追随。

这些研究都以省( 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 为分析单位，其财政分权指标操作，依对收入与

支出、预算内与预算外、总额与人均、全国与中央( 作为比较的分母) 不同的采用而出现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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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形: 表 1 陈列出了所有可能的变形。表 2 报告了使用这类方法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代表

性论文，它的第二栏使用表 1 的序号报告了各篇论文操作财政分权变量的方法。

表 1: 使用各省财政收支占全国份额操作财政分权变量的各种变形

序号 操作内容

1 各省预算内收入 /全国预算内收入

2 各省预算外收入 /全国预算外收入

3 各省预算内支出 /全国预算内支出

4 各省预算外支出 /全国预算外支出

5 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全国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6 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全国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7 人均各省预算内收入 /人均全国预算内收入

8 人均各省预算外收入 /人均全国预算外收入

9 人均各省预算内支出 /人均全国预算内支出

10 人均各省预算外支出 /人均全国预算外支出

11 人均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人均全国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12 人均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人均全国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13 各省预算内收入 /中央预算内收入

14 各省预算外收入 /中央预算外收入

15 各省预算内支出 /中央预算内支出

16 各省预算外支出 /中央预算外支出

17 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中央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18 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中央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19 人均各省预算内收入 /人均中央预算内收入

20 人均各省预算外收入 /人均中央预算外收入

21 人均各省预算内支出 /人均中央预算内支出

22 人均各省预算外支出 /人均中央预算外支出

23 人均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人均中央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

24 人均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人均中央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

表 2: 发表于代表性学术刊物使用表 1 方法操作财政分权变量的论文概要

论文 财政变量指标 因变量 模型和估计技术 主要发现
*

Zhang ＆ Zou，1998 24，19，16 各省 国 民 收 入 增 长

率

28 个省 1980 ～ 1992
年面板数据

－

Jin ＆ Zou，2005 3，4，1，2 各省 GDP 增长率

30 个省 1979 ～ 1993
和 1994 ～ 1999 年面

板数据

－

张晏、龚六堂，2005
13，15，17，18，19，
21，23，24，25 等

各省 GDP 增长率

28 个省 1986 ～ 1992
年、1994 ～ 2002 年、
1986 ～ 2002 年面板

数据

1986 ～ 1992，－
1994 ～ 2002，+
1986 ～ 2002，0

乔宝 云、范 剑 勇、冯

兴元，2005
9 各省小学入学率、各

省 GDP 增长率

各省 1979 ～ 2001 年

面板数据

入学率，－
经济增长，－

沈 坤 荣、付 文 林，
2005

3，1，4，2，6，5 各省经济增长率
各省 1978 ～ 2002 年

面板数据

预算内分权，+
预算外分权，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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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论文 财政变量指标 因变量 模型和估计技术 主要发现

*

周业安、章泉，2008

15，13，各 省 人 均

财政 收 ( 支 ) / ( 人

均 各 省 财 政 收

( 支) + 人 均 中 央

财政收( 支) )

各省人均 GDP 增长

率; 人均 GDP 增长率

标准差( 经济波动)

1984 ～ 2002 年省级

面板数据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

吴一平，2008 21，19，24，23 各省每百万人口中贪

污贿赂案件立案数

29 省 1993 ～ 2001
年面板数据

+

梁若冰，2009
5，6，预 算 内 外 总

收支指标

各省 土 地 违 法 涉 案

面积

1999 ～ 2005 年省级

面板数据
+

傅勇、张晏，2007 21
各省 预 算 内 支 出 中

基本 建 设 和 科 教 文

卫所占比重

1994 ～ 2004 年省际

面板数据

基本建设，+
科教文卫，－

傅勇，2010 21，19，25
各省成人文盲率、小

学师生比、城市公用

设施综合指标

29 省 1995 ～ 2008
年面板数据

文盲率，+
师生比，－
公用设施，－

孙群力，2010 3 各省 预 算 内 支 出 占

GDP 比重

28 省 1995 ～ 2006
年面板数据

+

注释: * ，+ 和 － 分别代表以正的和负的方向通过 0. 05 水平的统计显著性检验，0 代表没有通过检验。

使用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份额来操作中国各省的财政分权水平的学者，

似乎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符合“以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国际主流做

法的。但是，使用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或中央财政收支份额来操作中国各省的财政分权水平，

完全是对“以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的误用。理由有三:

其一，从算法上来看，如林毅夫、刘志强( 2000) 、樊勇( 2006) 和秦强( 2010) 所指出的，以全

国或中央财政收支作为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的基数都存在分母相同的问题 ( 当然，这里指的是

同一年的数据) 。由于分母相同，各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各省财政收入占中

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必定等于 1，测量的是同样的关系。同样的道理也

适用于其他成对的变量，因此，表 1 中所列的变量立即可以砍掉一半。进而言之，由于分母是

常数，因此各省财政收入和各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也等于 1。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表 1 所列的其他变量。这些变量可用表 3 所列的方式表示出来。

表 3: 财政规模和经济规模变量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各省财政规模 各省 GDP 总量 各省人均财力 各省人均 GDP
预算内收入 0. 912 预算内收入 0. 946
预算内支出 0. 935 预算内支出 0. 703
预算外收入 0. 919 预算外收入 0. 823
预算外支出 0. 928 预算外支出 0. 841

预算内外收入 0. 935 预算内外收入 0. 956
预算内外支出 0. 955 预算内外支出 0. 75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8。
注释: 数据反映的是 2007 年，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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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地方政府收支占全国收支比重的跨国差异，与中国各地方政府收支占全国收支比重

的跨地区差异，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前者主要是由各国不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甚至政治

制度安排决定的。以不同时期的中国的地方与中央财政收入份额的分配为例。在计划经济时

代的大多数年份，财政支出中中央政府所占份额在 50% 以上( 如“一五”计划末年 1957 年占

71% )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比重逐渐降至 2009 年的 20%。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中国

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三，中国各地方财政收支占全国收支比重反映的是各地在全国财政资源中所占的份额;

而各地方人均收支占全国人均收支的比重揭示的是各地的相对财力水平。这两个比例在各地

之间的分布，首先是由它们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广东省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规

模比重、上海的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比重排名第一，是因为前者经济规模、后者经济发展水平

排名第一。我们可以设想，中央政策对某些地方的偏爱可能会导致这个地方的财力水平与其

经济地位不相称。事实上，西藏就是如此。中央政府允许西藏保留共享税的全部收入，也即在

西藏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和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100% 都属于西藏的财政收入，而在

其他省份，增值税收入的 75%、所得税收入的 60%属于中央财政收入。另外，中央政府每年给

予西藏巨额的转移支付。结果，我们看到，西藏的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占其 GDP 的比重高达

80%。由于中央的支持，西藏尽管 GDP 占全国比重排名倒数第一，但在 2007 年，它的财政支

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却超过宁夏和海南，排名倒数第三。然而，这些政策所引起的“扰

动”，并不足以改变各省的相对财政规模和人均财力是由它们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决

定的基本面。表 3 报告的统计分析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在该表报告的 12 对变量中，有 8 对的

相关系数超过 0. 9，两对超过 0. 8，两对超过 0. 7。低于 0. 9 的变量均为人均指标。其中的人均

预算内支出与各省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为 0. 703，为 12 对变量相关系数最低者。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获得了较多的中央转移支付从而能够达到较高的人均支

出水平。但超过 0. 7 的相关系数仍旧表明，即便有中央政策的“干预”，也改变不了一个地区

人均财力在全国的地位，主要是由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基本事实。
因此，所有以各省财政收支或人均财政收支占全国比重测量财政分权的经验研究所获得

的发现，都不能被视作为关于财政分权的影响的发现。它们所回答的问题不是在中国财政分

权对经济发展等指标会有什么影响的问题，而是各地方因其经济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会在经济增长等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的问题。表 2 列举的有关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

论文，大多获得了分权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发现。实际上这些发现所揭示的可能是，那些经济规

模相对比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省份，与比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相

比，倾向于拥有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同理，表 2 列举的其他论文，应当读作在经济规模较大

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小学的入学率较低( 乔宝云等，2005) ，土地违法( 梁若冰，2009) 、腐败

( 吴一平，2010) 现象比较严重，非经济公共物品提供水平较低( 傅勇、张晏，2007; 傅勇，2010) ，

政府规模较大( 孙群力，2010) 。
当然，并非所有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经验研究都采取上述指标测量财政分权。

在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其他指标中，比较重要的有:

( 1) 各省财政收入分成率或边际分成率( the marginal retention rate of locally collected budg-
etary revenue) ( Ma，1997; Lin ＆ Liu，2000; Jin，Qian ＆ Weingas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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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省地方支出对中央支出比例 ( ratio of local expenditure to central expenditure in a
province) ( Jin，Qian ＆ Weingast，2005)

( 3) 各省财政净收入占省财政总支出比重，其中，省财政总支出 = 省财政净收入 + 中央转

移支付收入( 陈硕，2010)

( 4) 各省县级( 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 支出占全省财政总支出比重( 张光，2009; Uch-
imura ＆ Jütting，2009)

( 5) 各省县级合计财政支出对县级合计自有收入的比例( Uchimura ＆ Jütting，2009)

这些指标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即都试图通过观察财政资源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分割来测量

财政分权( 秦强，2010) ，但在简洁、可操作性上，以最后三类较优。使用第一类指标即地方财

政收入分成率或边际分成率量化财政分权的几个研究，都在变量操作时依靠中央与各省的财

政包干分成规则做出的定性的判断。因此，这个方法有如下两点缺陷: 其一，它们的定性判断

过于粗疏，以偏概全。例如，在林毅夫和刘志强 ( 2000 ) 研究中，在 1985 ～ 1987 年和 1988 ～
1993 年，分别有 15 省和 25 省的分权指数为 1，即 100%分权。这显然是不合理的①。其二，这

一操作方法仅可用于财政包干制的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

对所有的省级行政区采取了同样的财政收入划分规则，这类指标不再适用。第二类指标只见

于金和辉、钱颖一和温加斯特的一篇论文中( Jin，Qian ＆ Weingast，2005) 。它使用发生于各省

内的财政支出中由地方出资的部分对中央出资的部分的比例来量化财政分权。他们把分类支

出中的政策补贴视为中央支出，其余的视为地方支出。显然并非所有的政策补贴支出资金都

来自于中央，也并非所有用于地方的中央资金都用在了政策补贴上。另外，官方发表的财政统

计数据并非每年都报告政策补贴。这些缺点决定了第 1 和 2 类测量方法很难被他人复制，从

而成为普遍使用的指标。
第三个指标操作简单易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中央政府的

转移支付来平衡本地收支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指标很好地测量了各地财政对转移支付

的依赖度或财政的自主程度。第四个指标以各省县级支出占全省财政总支出比重测量各省的

财政分权。张光( 2009) 认为，这个变量显示了各省财力下沉程度的差异; 内村和朱特人( Uch-
imura ＆ Jütting，2009) 认为，它显示了“县乡在提供公共物品上的相对重要性”。第五个指标即

各省县级财政支出对县级自有收入的比例，“以县级支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收入覆盖

的来测量县级财政自主性”( Uchimura ＆ Jütting，2009: 1928 ) 。这个指标显然与第三个指标有

很大的相似性，即都通过各地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来测量它们的财政自主性和财政分权水平。
两者的不同，除了公式的分子和分母颠倒外，还有层次上的区别。尽管两者的分析单位都是省

级行政区，第三个指标使用的是全省的财政收支数据，而第五个指标使用的是全省所有的县的

合计收支数据。
我们认为，第三、四和五个指标是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正确方法。它们不但符合国际上通

行的测量财政分权的做法，而且也符合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政府

间关系实际。同时，它们也易于操作和复制，能够满足大样本的经验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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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他们这样操作的根据是，凡视作 100% 分权的省份，或者从中央那里得到补贴，而无需向中央上解收入( 如贵州、广
西、云南、福建) 、或者向中央定额上解( 如广东) 、或者按事先规定好的比例上解( 如北京、河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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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间关系与中国财政分权指标建设

当我们测量一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时，必然要触及两个问题: 比较的分析单位和比较的内

容。在这里，我们仍旧可以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但这意味着我们是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

财政分权水平进行比较，形成的是时间序列数据。不过，更为常见的是以国家内部的地方政府

为分析单位。在中国，地方政府包含了省、地市、县以及乡镇等四个级别。当我们以省为分析

单位时，就意味着我们认定，中国的财政分权存在着省际差异，有的省分权水平较高，有的则较

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地市、县和乡镇。
财政分权的地区差异，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层面的观察来回

答。一是地区政府与它们的上级政府的财政关系; 二是地区内部的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
例如，当我们比较浙江省和广东省的财政分权水平时，我们既要观察两省与他们的上级政府即

中央政府的关系，又要观察两省内部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具体而言，观察它们的省、地市和县级

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既有所关联，但又不同，需要用两组不同的指标来

刻画它们。要了解其中的理由，必须从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的性质谈起。
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是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政府间关系中展开的。中央政府位于金字塔

的塔尖，第二级是 31 个省级行政区，第三级是 333 个地级行政区( 其中包括 283 个地级市) 、第
四级是 2858 个县级行政区( 包括 855 个市辖区、367 个县级市、1581 个县) 、第五级是 40858 个

乡镇级行政区( 包括 19322 个镇、14848 个乡和 6686 个街道办事处) ( 国家统计局，2010) 。《预

算法》规定，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各级政府预算应收支平衡。但与此同时，《预算法实施条

例》则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根据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原则和上级政府的有关规

定，确定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 国务院，1995 ) 。根据这一规定，中国的任何

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一方面必须接受它的上级政府———最终为中央政府———的安排; 另

一方面，它又可对其所管辖的各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安排。原则上，中央政府有权决定全

国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省级政府有权决定本省内各级政府之间( 省、地、县和乡) 的财政

关系，地市级政府有权决定本市内各级政府之间( 地、县和乡) 的财政关系，县级政府有权决定

本县内各级政府之间( 县和乡镇) 的财政关系( 张光，2009; 李萍，2006)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与它的干部任命体制一样，实行的是“下管一级”的管理体制。如世

界银行所言:“尽管中央政府确定了该体系宽泛的轮廓，但它仅与各省直接打交道。例如，它

设置了与各省收入分享的规则; 接着，各省分别与其下辖市确定了分享体系，市再与县确定分

享规则，这样依次进行。支出的划分同样如此。因此，尽管中国是单一制的政府体系，但这些

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强烈的联邦制特征”( 世界银行，2002: 2) 。
既然中国的财政体制允许地方政府“确定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管理体制”，那么，

我们可以期待，从省到县的各级地方政府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划分它与其管辖的各级政府之

间的财权和事权的分配。这些不同的划分财权和事权的方式，将导致在同级行政区之间具有

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的结果。事实也正是如此。财政部发表的《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 2006》
清晰地表明，各省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划分省级与地市级等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权

限。在收入划分上，各省均追随中央对各省的划分方式，把财政收入划分为省级固定收入、地市

县固定收入和分享收入三大类。但在把哪些种类的收入化为省级、地市级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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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省的做法不尽相同。在共享收入的分成比例上，各省的做法亦不相同。如表 4 所示。

表 4: 省以下分享性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分级划分( 2005 年)

地区
增值税收入 25% 营业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收入 40% 个人所得税收入 40%

省 地市县 省 地市县 省 地市县 省 地市县

北京 50 50 50 50 50 50 100
天津 25 75 50 50 25 75 50 50
河北 40 60 10 90 25 75 25 75
山西 35 65 35 65 35 65 35 65
内蒙 20 80 20 80 20 80 20 80
辽宁 40 60 30 70 50 50 37. 5 62. 5
吉林 50 50 50 50 40 60 40 60
上海 40 60 40 60 40 60 30 70

浙江
* 6. 6 93. 4 10. 7 89. 3 13. 7 86. 3 12. 8 87. 2

安徽
* — 100 4. 3 95. 7 48. 7 51. 3 38. 5 61. 5

福建
* — 100 13. 7 86. 3 30 70 15. 9 84. 1

江西
* 15 75 3 97 29 71 23 77

山东 — 100 20 80 20 80 37. 5 62. 5
湖北 32 68 30 70 37. 5 62. 5 37. 5 62. 5
湖南 — 100 — 100 30 70 30 70
广东 — 100 40 60 40 60 40 60
广西 32 68 40 60 25 75 37. 5 62. 5

海南

与海口 70 30 70 30 70 30 70 30
与其他 25 75 25 75 25 75 25 75

重庆

与主城区 60 40 60 40 60 40 60 40
与郊区县 — 100 40 60 40 60 — 100
与渝东南 — 100 — 100 — 100 — 100

四川

与 18 地市 35 65 35 65 — 100 35 65
与 3 州 — 100 — 100 — 100 — 100

贵州 40 60 — 100 — — —
云南 — 100 — 100 60 40 60 40
陕西 30 70 30 70 30 70 30 70
宁夏 — — — — 50 50 50 50

甘肃

与 5 市 70 30 30 70 50 50 50 50
与其他 20 80 30 70 50 50 50 50

新疆 — 100 — 100 — 100 — 100

资料来源: 财政部，2007。
注释 1: 这四个税种的收入，并不完全是共享收入。大多数省都把在本省内生产经营的央企、省级国有企

业等产生的增值税( 25%部分)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40%部分) 定为省级固定收入。

注释 2: 标星号
*

者，为四个税种收入在省级和地市县级政府之间的实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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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省都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四大税种定为共享税，但

在分配比例上却存在很明显的省际差异。此外，在税收返还、基金收入、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

上，各省的做法也各不相同。它们的划分方法，大都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此处不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各省省内财政收入和支出在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政府之间的份额，反

映了各省省内财政收入和支出( 财权和事权) 的划分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省本级收支占

全省收支比重( 也即次省级政府收支比重) 、县级收支比重或地市级收支比重来测量各省省内

财政和事权划分的结果。在这三个比重中，可能又以省级比重为最佳指标。因为，省级政府处

于一省政府间关系金字塔尖，有权决定它与下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此外，以这一比重为指

标，与跨国研究中以各国次国家政府收支占全国收支比重测量财政分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

如张光( 2009) 、内村和朱特人( Uchimura ＆ Jütting，2009) 的研究所表明的，县级收支比重也不

失为操作省际间财政分权变量的好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显示了公共财政和服务下沉基层的水

平。如果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则可以地级市本级财政收支占地级市总收支比重测量各地级

市的财政分权水平。总结一下，我们建议的用于测量中国地方财政分权水平的第一类指标的

计算公式是:

地区上级政府或下级政府本级财政收支
地区各级本级财政收支之和

( 1)

不过，第一类指标所捕捉到的主要是各地区内政府间关系安排的结果，它们难以对各地区

对上级政府的财政关系做适当的把握。分税制改革后，中国出现了财政收支垂直不平衡的局

面，地方财政的收入不足以覆盖它们的支出，需要用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予以消除。因

此，各地财政支出中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即转移支付依赖度，可以用作一个测量地方政府与上级

政府财政关系的一个适当的代理变量。我们使用如下公式来操作这个变量:

地区( 转移支付收入 － 税收返还收入 － 上解转移支付支出)
地区财政本级支出之和

( 2)

这个变量的操作方法与前述陈硕( 2010) 采用的各省财政净收入占省财政总支出比重反

映的关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更加精细。分子算式中的“转移支付收入”系各地区从上级

政府获得的所有的转移支付的总和，其中包括了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 近来改称为一般

性转移支付) 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的税收返还是中央从它获得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中，根据一定的公式，对税源地进行的返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

收入与增值税 25%、所得税 40% 的地方分享部分的收入完全一样，可视为地方的自有收入。
因此，在计算地方的转移支付依赖度时，应当从转移支付收入中减除。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则是纯粹的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地方的自有收入。此

外，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获得转移支付收入外，还向上级政府进行上解转移支付支出。尽管在

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上解规模一般都不大，但少数富裕地区的上解资金仍然相当

大。例如，2007 年上海市对中央的上解转移支付支出高达 154 亿元，远远大于它从中央获得

的财力性和专项转移支付 40 亿元。为精确起见，在计算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依赖度时，有必

要减除掉它们的上解转移支付支出。
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据足以使我们可能操作所建议的财政分权指标。相关的数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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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如下政府出版物:《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和《全国地市

县财政统计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部资料详细地报告了全国地级、县级的财政收支数

据。目前已经出版的该资料覆盖了 1993 ～ 2007 年的数据。因此，我们建议的财政分权指标的

操作，至少在 1993 ～ 2007 年间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我们使用 2007 年的分省数据，对我们建议的分权指标进行了数据操作，结果见于表 5。

第 2 栏报告了各省财政的转移支付依赖度。第 3 ～ 6 栏依次报告了县级收入、县级支出、省级

收入和省级支出比重。数据分析表明，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转移支付依赖度平均值为

43%，标准方差 26%，省际差异相当大。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最低的省份是上海、浙江、江苏、
广东和北京，依赖度最高的是西藏、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上海的依赖度为负数，因为它对

中央的上解超过了它从中央获得的非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西藏的依赖度超过了 100%。2007
年，西藏从中央获得的转移支付为 287 亿元，减除其中的两税返还 6. 3 亿元、所得税返还 0. 93
亿元以及上解中央支出 0. 24 亿元，尚余 279. 53 亿元，超过了当年西藏本年支出合计 275. 34
亿元。

表 5: 测量中国财政分权: 省际比较( 2007 年)

省份 转移支付依赖度 县级收入比重 县级支出比重 省级收入比重 省级支出比重

北 京 2. 20 39. 05 52. 17 67. 48 47. 83
天 津 8. 68 46. 03 53. 23 58. 24 46. 77
河 北 39. 57 50. 16 60. 83 33. 18 21. 57
山 西 39. 82 44. 36 54. 24 33. 34 25. 99
内蒙古 54. 35 55. 20 60. 22 30. 55 16. 58
辽 宁 26. 44 39. 04 43. 33 21. 22 17. 05
吉 林 60. 66 35. 73 47. 27 29. 42 28. 02
黑龙江 59. 45 32. 77 42. 37 36. 22 31. 72
上 海 － 5. 23 42. 17 65. 19 59. 43 34. 81
江 苏 2. 40 65. 94 59. 84 10. 82 13. 92
浙 江 0. 21 66. 95 66. 45 12. 83 11. 46
安 徽 48. 68 39. 04 50. 13 22. 42 23. 65
福 建 15. 36 50. 11 55. 57 15. 19 16. 29
江 西 56. 47 56. 56 65. 86 22. 27 19. 23
山 东 17. 27 60. 76 62. 63 12. 18 12. 55
河 南 48. 10 50. 96 58. 50 14. 46 17. 27
湖 北 49. 96 38. 87 51. 93 29. 79 24. 72
湖 南 51. 94 44. 16 57. 66 30. 16 18. 79
广 东 0. 66 33. 97 47. 60 27. 68 10. 77
广 西 53. 31 41. 32 50. 60 32. 18 26. 4
海 南 52. 06 26. 95 42. 31 39. 54 31. 43
重 庆 43. 18 49. 70 67. 32 50. 65 32. 68
四 川 51. 21 45. 72 65. 75 32. 09 15. 51
贵 州 63. 10 50. 36 57. 12 31. 46 29. 61
云 南 44. 76 42. 62 59. 95 41. 42 2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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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省份 转移支付依赖度 县级收入比重 县级支出比重 省级收入比重 省级支出比重

西 藏 101. 52 37. 02 26. 41 29. 95 58. 17
陕 西 52. 70 39. 40 42. 78 37. 22 36. 72
甘 肃 66. 18 31. 86 54. 92 52. 06 25. 6
青 海 79. 11 42. 42 41. 71 41. 42 44. 0
宁 夏 77. 03 30. 18 40. 78 38. 39 35. 79
新 疆 63. 90 56. 51 49. 80 18. 41 33. 96
平均值 42. 73 44. 71 53. 37 32. 63 26. 83

标准方差 26. 37 10. 043 9. 522 14. 245 11. 655
差异系数 0. 617 0. 225 0. 178 0. 437 0. 434
平均值

* 44. 78 52. 93 28. 74 24. 80
标准方差

* 10. 671 9. 516 10. 312 10. 79
差异系数

* 0. 238 0. 180 0. 358 0. 43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8; 财政部，2008。
注释: 带星号的平均值和标准方差不包括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转移支付依赖度计算方法为: ［( 转移支

付收入 － 返还收入—上解) /本年支出合计］* 100; 县级、省级收入比重算法为: 县或省［( 本年财政收入 + 返

还收入) /全省财政收入］* 100; 县级、省级支出比重算法为: 县或省( 本年财政支出 /全省财政支出) * 100。

让我们来看看第 3 ～ 6 栏报告的数据。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只有“省”
和“县”两级财政，没有地级市的中间层，而其他省级行政区都有。为此，我们报告了包括和不

包括四个直辖市的两组样本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县级收入和支出占全省比重平均值分别为

45% 和 53%，而且，在 31 个省中，除了西藏、浙江、江苏和新疆四省外，其余的 27 个省的县级支

出比重都大于县级收入比重，说明县级财政对转移支付的高度依赖。省级收入和支出占全省

比重的均值，在全样本中为 32. 6% 和 26. 8%，而在不包括四个直辖市的样本中，为 28. 7% 和

24. 8%。大多数省的省级收入比重大于支出比重，意味着省级政府财政自给有余，且能够把部

份本级收入用作对其他级的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此外，四组比重变量的差异系数( 标准方

差 /均值) 显示省级比重两变量的离散度要显著大于县级比重。这可能是因为各省对县级财

政的份额的分配，受到县级和乡镇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刚性影响比较强; 而各省对省

级财政的份额的分配，则更加容易受到省级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偏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省

级财政收支比重是较好的测量省际财政分权的指标。
撇开四个直辖市不论，从省级层面看，财政收入最集权的五个省是甘肃、云南、青海、海南

和宁夏，最分权的五个省是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和福建; 财政支出最集权的五个省是西藏、青
海、陕西、宁夏和新疆，最分权的五个省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四川。从县级层面看，财政

收入最集权的五个省是海南、宁夏、甘肃、黑龙江和广东，最分权的是浙江、江苏、山东、江西、内
蒙; 财政支出最集权的是西藏、宁夏、青海、海南和黑龙江，最分权的是浙江、江西、四川、山东和

河北。可见，浙江是财政最分权的省份，而沿海省份江苏、山东和福建也属于分权程度较高的

省份之列。最集权的省份多集中于西部，但内蒙的分权水平相当高。广东省内的财政资源的

层级分配最为特别。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支出端看，它的大部分财力都集中于地级市市本级。
表 5 所列的五个财政分权所测量的结果是否可以互相替代呢? 若是，我们可以剔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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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变量。表 6 报告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与转移支付依赖度的

相关检验上，县级收入和支出比重的系数为 － 0. 361 和 － 0. 499，并分别通过了 0. 01 和 0. 05 双

尾统计显著性检验，省收入和支出比重的系数为 － 0. 018 (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和 0. 377 ( 在

0. 05 水平上通过检验) 。这些分析结果符合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的省份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的

常识性预期。但没有一个相关系数超过 0. 5 的水平，表明收支比重变量与转移支付依赖度测

量的财政分权虽有一定的重合，但重合的程度很有限，它们确实从不同角度测量了财政分权。
其中，省财政收入比重与转移支付依赖度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说明这个指标的独特性。

表 6: 财政分权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2007 年)

转移支付依赖 县收入比重 县支出比重 省收入比重

转移支付依赖 1
县收入比重 － 0. 361* 1
县支出比重 － 0. 499＊＊ 0. 658＊＊ 1
省收入比重 － 0. 018 － 0. 516＊＊ － 0. 070 1
省支出比重 0. 377* － 0. 430* － 0. 579＊＊ 0. 640＊＊

资料来源: 同表 5。

注释:“＊＊”、“* ”分别代表在 0. 01 和 0. 05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 7: 财政分权测量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相关分析( 2007 年)

转移支付依赖 县收入比重 县支出比重 省收入比重 省支出比重

N =31
人均 GDP － 0. 801＊＊ 0. 168 0. 231 0. 337 0. 100
GDP 总量 － 0. 715＊＊ 0. 426* 0. 370* － 0. 437* － 0. 639＊＊

N =27
人均 GDP － 0. 811＊＊ 0. 477* 0. 236 － 0. 621＊＊ － 0. 575＊＊

GDP 总量 － 0. 844＊＊ 0. 455* 0. 418* － 0. 612＊＊ － 0. 717＊＊

资料来源: 同表 5。

注释:“＊＊”、“* ”分别代表在 0. 01 和 0. 05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四个比重变量的两两相关分析结果也值得探讨。首先，县收支比重和省收支比重两对变

量的相关系数均超过了 0. 6，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的关联性。县收入比重和省收入

比重的相关系数为 － 0. 516( 在 0. 05 水平上通过检验) ，县支出比重和省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

为 － 0. 579( 在 0. 01 水平上通过检验)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县级分权和省级集权是彼此消长

的关系。县级和省级收入比重相关性很低的分析结果，再次说明省级收入比重作为测量中国

财政分权的指标的独特性。
如上所述，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的财政分权指标———各地财政收支占全国收支比及其人

均化———之所以是不适当的理由之一，是它们与各地相对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变量高度

相关。那么，我们建议的测量指标是否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 表 7 报告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

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包括和不包括四个直辖市两组样本都做了分析。首先，我们

注意到，转移支付依赖度与各省的人均 GDP 和 GDP 总量保持了极高的相关性，从 － 0. 715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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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44，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规模较大的省，获得的转移支付较少，从而对转移支

付依赖度较低的事实。由此可见，转移支付依赖度这个变量更多地反映了中央转移支付政策

的偏好、而非地方自身政策选择的结果，因而转移支付依赖度作为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指标也

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四个收支比重变量与各省人均 GDP 和 GDP 总量的相关系数，在 31 个省的全样本中，除

了省支出比重与 GDP 总量的相关系数超过 0. 6 的水平外，其余一律在 0. 5 以下( 均按绝对值

计算) 。在 27 个省的样本中，除了省支出比重与 GDP 总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超过了 0. 7 外，

其他的均保持在 0. 63 以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县支出比重与 GDP 的相关系数没有通过

0. 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 GDP 总量的相关系数也保持在 0. 42 以下。这些相关分析结果，使

我们有信心相信它们确实反映了省以下财政体制安排的差异，可以用作测量中国财政分权的

指标。我们建构的中国财政分权的指标，借助《全国地市县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也可以在

地级市甚至县级层面上操作。

四、结 论

跨国研究最常见的测量各国财政分权的指标是次国家财政收支占全国收支的比重。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一指标的操作化提供了权威数据《政府财政统计》。在有限的关于一国内

跨地区的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采用各地区下级政府收支占地区总收支的

指标测量财政分权。这是对跨国研究对各国财政分权水平常规操作的正确运用。
然而，既存的有关中国财政分权及其影响的大样本经验，大多以各地区财政收支占全国或

中央财政收支比重及其人均化比重来操作财政分权变量。这是对跨国研究的通用指标的误

用。使用这类分权指标所做出的统计发现及其推论均值得探讨。
本文建议使用各地区转移支付依赖度和地区内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分配份额两类指标，来

测量中国的财政分权。这两类指标均着眼于政府间关系来测量财政分权。中国省级及其以下

的各级地方政府有权安排自己所辖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使得第二类指标尤为合理。中国

政府发布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等相关数据，又使我们操作这类变量成为可能。我们

使用 2007 年的省际数据，对两类指标进行了操作，结果发现各省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与它

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负相关，但财政收支比重变量与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则处于统计学多

重共线性检验上的可以容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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